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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3

日下午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102号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6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拟

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李云孝先生主持。 应参加会议董事12名，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2名，其中：董事童锦治女士、董事邱学军先生、独立董事陈爱贞女士以通讯方式参

加。 公司部分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李云孝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事长李云孝先生简历附后）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孙立新先生和陈培堃先生二人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其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任期相同。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孙立新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陈培堃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副董事长孙立新先生、陈培堃先生简历附后）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副董事长陈培堃先生、独立董事江平开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任命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独立董事梁明煅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陈爱贞女士、非独立董事邱学军先生三人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独立董事许永东先生、独立董事江平开先生、非独立董事陈亮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

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独立董事陈爱贞女士、独立董事梁明煅先生、非独立董事李文亮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本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7、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董事梁

明煅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8、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董事许

永东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

9、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

董事陈爱贞女士担任本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文亮先生为公司总裁，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总裁李文亮先生简历附后）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裁李文亮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文凤先生、

黄祥光先生、陈清福先生、王金书先生、江永涛先生、潘祖连先生、彭志勇先生、李文龙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李文凤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黄祥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陈清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王金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聘任江永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聘任潘祖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聘任彭志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聘任李文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裁李文亮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范德发先生为

公司总工程师，聘任石利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范德发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石利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1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江永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99-8736341

传真：0599-8736961

电子邮箱：sunbss@163.com

通信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102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1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廖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99-8736341

传真：0599-8736961

电子邮箱：liaodan0120@163.com

通信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102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事务代表廖丹女士简历附后）

15、审议通过《关于向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为：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向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附：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李云孝，男，1937年出生，印度尼西亚籍。 2002年11月起至2019年4月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9

年5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李云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云孝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刘秀萍女

士系夫妻关系，与董事兼总裁李文亮先生、副总裁李文凤先生、副总裁李文龙先生系父子关系，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161,136,9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1%。 李云孝

先生之妻刘秀萍女士持有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份, 李云孝先生之子李文亮先生持有福州太

顺实业有限公司40%的股份,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孙立新，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孙立新先生自2016年9月至2019年12

月任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1年4月至2024年10月任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2024年10月至今任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一级协理。 2005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

长。

孙立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曾任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与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

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陈培堃，男，1945年出生，中国国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厦门市总会计师协会名誉会长，瑞

尔特卫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麦克奥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22年12月起至今任公司副董事

长。

陈培堃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4、李文亮，男，1974年出生，中国香港籍，大学本科学历，双学士，毕业于美国西方大学和哥伦比亚

大学。 福州市第十届、第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 现任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 2002年11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

李文亮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李文亮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刘秀

萍女士系母子关系，与董事长李云孝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副总裁李文凤先生、副总裁李文龙先生系兄弟

关系。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161,136,9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1%。 刘秀萍女士持有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份,李文亮先生持有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40%的股份。李文亮先生与

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李文凤，男，1977年出生，中国香港籍，毕业于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 李文凤先生2005年9月至

2007年3月任公司福州办事处主任；2007年4月至2011年1月任公司总裁助理兼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2011年1月起至今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营销总部首席执行官；2022年2月至今兼

任太阳海缆（东山）有限公司总裁。

李文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文凤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刘秀萍女

士系母子关系，与董事长李云孝先生系父子关系，与董事兼总裁李文亮先生、副总裁李文龙先生系兄弟

关系。 李文凤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黄祥光，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黄祥光先生1984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生产调度

员、车间主任、供应处处长、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

黄祥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804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陈清福，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陈清福先生自1991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技术员、

车间副主任、分厂厂长、内审部部长、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公司总裁助理兼企管部部长、

公司副总裁兼物控部部长。 现任公司副总裁。

陈清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02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王金书，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王金书先生自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车间技

术员、话缆车间副主任、裸线车间主任、电缆车间主任、生产制造部部长、公司总裁助理兼企管部部长、公

司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裁。

王金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64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9、江永涛，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江永涛先生自1989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技术员、劳动人事科安技副科长、人力资源部部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缆有限公司董事，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

江永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647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0、潘祖连，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品保部部长，副总工程师

兼品保部部长、生产制造部部长、超高压电缆分厂厂长、公司子公司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总经理，2005年1月至2013年1月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2014年4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潘祖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1、彭志勇，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软件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 2013年8月至2016年2�月福建

亿力集团副总经济师兼亿力传媒、亿力装饰总经理；2016年3月至2017年4�月福建亿力集团副总经济师

兼亿力网络、 亿力拍卖执行董事；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 福建和盛节能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6月至今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彭志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2、李文龙，男，1977年出生，中国香港籍，毕业于美国FIDM设计学院，2011年起至今任公司总裁助

理兼福州办事处主任；2022年9月起至今任福建太阳电缆有限公司、福州太阳电缆有限公司及太阳铜业

（福州）有限公司经理，2023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李文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文龙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刘秀萍女

士系母子关系，与董事长李云孝先生系父子关系，与董事兼总裁李文亮先生、副总裁李文凤先生系兄弟

关系。 李文龙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3、范德发，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1993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分厂

工艺员、裸线分厂工艺副厂长、技术中心主任助理、技术中心副主任、技术中心主任，2013年3月起任公

司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 2013年1月起任公司监事（职工代表监事）。 202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

范德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02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4、石利民，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自2011年1月起至2012年3月任公司

总裁助理兼财务管理部部长（会计机构负责人）， 自2012年4月起至2013年1月任公司代理财务总监，

2013年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石利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5、廖丹，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2013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3年10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廖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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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

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阳高新” ）经营业务需要，拟将公司拥有的与太阳高新生产经营有关的机器设备、车辆及电

子（其他）设备等资产出售给太阳高新。 本次交易是为了满足太阳高新生产经营需要，有助于太阳高新

的长远发展。交易各方履行审批程序后，将签署买卖合同，转让价格合计为19,292,236元(含税)。交易遵

循了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全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02MAECKK8H77

成立日期：2025年3月13日

住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太阳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亚洲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太阳高新为新设立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太阳高新实际控制人为杭州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5,481,166.74 329,149,931.44

净资产 70,839,118.63 67,935,420.61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83,907,973.52 383,766,449.33

净利润 -1,996,301.98 -24,335,425.83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太阳高新49%的股份，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太阳高新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太阳高新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太阳高新为新设公司，具备履约能力，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类别为固定资产，主要有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其他）设备三类，交易标的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二）交易标的评估价值

根据新兰特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兰特评报字[2024]第607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的固定资产系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其他）设备。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

合机器设备特点和收集资料的情况，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对设备使用时间较长，市场上无法查询

到同类型全新设备市场价格，按其替代或类似设备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后确定其购置价；如果存在活跃

的二手交易市场的，按照二手交易市场价格确定购置价。 评估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公司拟出售三类

固定资产涉及的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19,292,236元(含税)。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定价由交易各方根据评估价值进行协商，交易价格最终按照评估值确定，合计金额为

19,292,236元（含税）。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公司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各自履行审批程序后，拟共同签署《买卖合同》，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署并生效的合同

为准，拟签署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供方（出卖人）：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买受人）：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公司

标的物名称、数量、金额：固定资产名称及数量见合同清单列表，含税金额为19,292,236元。

验收标准、方法、地点及提出异议期限:需方均已经现场验收合同所有标的物，且对标的物数量、质

量无任何异议。

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自需方付清货款后转移给需方。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本合同执行完毕，任何未经双方盖章确认的涂改

属于无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所得款项用于日常经营。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交易最终影响金额及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为准。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4月30日，公司与太阳高新累计已发生购买商品、厂房设备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807.2万元（含

税）。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福建南平太阳高新电缆材料有限

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议案材料后认为：公司关联交易是为了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其目的

是为了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推进与平稳运行，定价原则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以专

业评估价值作为定价基础。因此，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

东权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将关联交易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议案被否决。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通知及召开时间：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于2025年4月24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5年5月14日14:00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街道长山村临江路1号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一15:00。

2．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易晓荣先生

主持，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11人，代表股份280,970,95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2.7127％。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264,200,58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0.7602％。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6人， 代表股份16,770,36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525％。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509人（其中参加

现场投票的3人，参加网络投票的50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222,062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0051％。

6．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李鹏律师、张强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0,280,1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41％； 反对

43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3％；弃权2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6％。

2．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0,277,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3％； 反对43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9％； 弃权

2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27％。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0,284,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7％； 反对42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1％； 弃权

2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32％。

4．审议并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163,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7％； 反对54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弃权

26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414,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136％；反对5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558％；弃权26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6％。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256,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7％； 反对45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1％； 弃权

2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50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518％；反对4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617％；弃权2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5％。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265,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0％； 反对43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 弃权

2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49％。

7．审议并通过《关于与关联方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3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62％；

反对4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62％；弃权247,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53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62％；反对4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462％；弃权24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控

股” ）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

月9日，电气控股在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数量为132,458,8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42%，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电气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31,290,

0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29%。 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8．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98,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996％；

反对4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74％；弃权26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498,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996％；反对4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774％；弃权2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气控股和上海电气已回避表决。

9．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24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5％； 反对47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2％； 弃权

2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93％。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授权到期更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84,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77％；

反对4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24％；弃权26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484,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77％；反对4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424％；弃权2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气控股和上海电气已回避表决。

11．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227,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3％； 反对4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4％； 弃权

26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5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47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817％；反对4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633％；弃权26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0％。

12．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234,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81％； 反对47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9％； 弃权

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486,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64％；反对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563％；弃权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2％。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

议，详情可查阅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鹏律师、张强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天沃科技” ）于2025年5月14日获悉，公

司股东陈玉忠先生所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陈玉忠 是 14,000,000 91.56% 1.63%

2018年4月

2日

2025年5月

13日

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次解质押完成，陈玉忠先生仍持有本公司15,290,074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1.78%。 陈玉忠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

被质押

数量

（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公

司

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陈玉忠 15,290,074 1.78% 0 0% 0% 0 0% 15,290,074 10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91� � � �证券简称：众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5年05月19日14:00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公告《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25）。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 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

户使用手册》（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

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广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12�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个别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个别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个别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个别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基本情况

户名 开户行 账户性质 账号 冻结金额（元）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三门

县支行

基本账户 1207071109221000228 6,792,400.06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台州分行 一般账户 723000697013000015842 311,332.51

合计 7,103,732.57

2、冻结原因

经公司与相关部门了解，本次公司个别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因买卖合同纠纷，宁波海曙昆

仑润滑油经营有限公司起诉公司要求其支付合同剩余价款及利息损失，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所致。

二、公司相关的应对措施

公司已安排法务人员准备相关材料、积极准备应诉，公司将持续关注此次个别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

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针对可能造成的损失，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被冻结资金合计人民币7,103,732.5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08%，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亦未触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情形。此外，本次被冻结的资金仅为该账户的部分资金，不影响其余

未冻结资金的正常使用。

2、财产保全措施系正常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并非为法院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 公司

将依法处理相关事宜，争取尽快解决前述部分资金被冻结的事项。

3、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财产保全告知书》（2025）浙0203执保1504号、《民事裁定书》（2025）浙0203民初13042号、《银

行账户截图》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21� � � � � � � � �证券简称：ST金一 公告编号：2025-027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以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2024年度业

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安排

（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二）方式：网络远程方式，投资者可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云访谈” 栏目（http:

//irm.cninfo.com.cn）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三）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王晓峰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董事兼总经理王晓丹女士、独立

董事王金峰先生、财务总监蒋学福先生。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效率，现就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

者可提前访问“互动易” 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irm.cninfo.com.cn），进入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

明会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0672�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5-042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25年4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5:

00-17:0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 平台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互动易” 网站（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

谈”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向平先生、独立董事郑鹏程先生、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龚静女士、董事会秘书黄然先生、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罗妍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

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 进入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71�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贝岭 公告编号：临2025-017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25

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5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人数7人，

实到董事人数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以书面记名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议案（一）进行了审议（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16� �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5-021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4年度业绩

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

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陕西上市公司协会在陕西证监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举办“2025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

届时，公司总裁、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独立董事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

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

活动地址：“全景路演”

网址：https://rs.p5w.net。

为充分、高效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投资者可提前登录全景网（https://ir.p5w.net/zj）进入

“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交流。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